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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管理工作交流



提    纲



一、社会团体基本情况



　　　

组 织 特 征

以会员为基础成立的非营利组织

     决策机构：        

                    

                   

     

     监督机构：

     
   执行机构：

会员（代表）大会

常务理事会

理事会

监事或监事会

分支（代表）机构

办事机构

秘书长

党
组
织
发
挥
政
治
核
心
作
用



　　  经济类：行业协会、商会、异地商会

     科技类：学会、研究会

     文化类：文艺、绘画等研究会、促进会

     社科类：历史、哲学等研究会

     体育类: 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

　   教育类：教育协会、校友会

     卫生类：医师协会、医学专科学会

     公益慈善类、 社区服务类、环境保护类、司法类、

对外交流类

类 型



　　  助推经济发展

     提供社会公共服务

     参与社会管理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加强城乡社区建设

　   扩大民间对外交往

     

作 用



二、社会团体管理方式转变



　　　



　　　

谁 来 管



　　　

谁 来 管



　　　　

管理处的日常监管方式转变

--------------------------------------------------------

年度报告

信息公开

抽  查

年度检查



填报年检材料 

年度审计报告

送交年检材料

加盖年检印章

            

             

年度检查——流程

接收年检材料

审查年检材料

公布年检结论

加盖年检印章

下发整改文件

实施年度抽审  

 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初
审



年度检查——年度报告书

一、基本信息

二、内部建设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

四、业务活动情况

五、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七、年检审查意见

社团2016年度工作报告书

至少28页



                      年度检查——结论

基本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1109 

67 

8

2016年度全市性社团年检



较严重：违反基本原则；净资产为负；严重的财务问题；未变更；

常见一般问题 ：负责人超龄；未按期换届；分支机构管理存在问 

                  题；净资产不足；未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违规收费；无银行账户；分支机构收支未纳入统一核算；

                  未正常开展活动；晚交年检材料；领导干部兼职取薪。

轻   微： 会议召开方式不符合；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召开次数不足；

                  会费制定程序不符；秘书长兼职；

                  常务理事数超过理事数三分之一。

年度检查——主要问题



新的管理方式探索

填写年度报告 

年度审计报告

送交年检材料

加盖年检印章

公开年度报告

            

             

（一）年 度 报 告

接收年检材料

审查年检材料

公布年检结论

加盖年检印章

下发整改文件

实施年度抽审  

指定或建立统一信息平台

 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



平台：统一信息平台

内容：基本信息、年度报告

要求：对真实性负责

      符合时间、格式

      不得泄密         

（二）信 息 公 开

 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

指定或建立统一信息平台

提出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模板

监督社会组织信息公开

公开社会组织行政管理信息
...................................................................

补充公开渠道:本组织网址/微博等

补充公开内容:向会员/理事/监事的内部公开

向捐赠人/受益人/服务对象/的必要信息提供

其他政府部门



（三）抽 查

 抽查内容：信息公开、

           年度报告、

           财务管理、

           业务活动……

抽查方式：书面、现场、网络监测

          联合有关部门检查

          委托专业机构

 抽查类别：定向抽查，不定向抽查



三、对社会团体的管理要求

       ——下一步抽查检查的要点



社会团体管理要求

根据年检工作积累的经验,结合近年来的规范管理文件

内部治理

财务管理

收费行为

分支机构管理

业务活动

履行年度报告和信息公开义务



内部治理方面

党组织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会员（代表）大会是否按期召开

理事会是否按期召开、换届

负责人是否符合任职条件、是否备案

依法对会员管理，不得强制入会



财务管理方面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净资产符合活动资金要求

财务核算符合要求，财务收支全部、如实入账

财务支出符合要求：限定性收入专款专用

                      符合现金管理规定

票据使用合规



收费行为

会费收入：由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可以分类收取、会费额度固定

            依法使用会费收据

经营服务性收入：符合公平交易和自愿原则

                   不得利用行政影响或假借政府名义

                   依法使用发票

捐赠收入：不得派捐索捐，依法使用捐赠票据

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专款专用，不得滥用

行政事业性收费：履行相应收费，不得私自收取



分支机构管理

设置：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不得设地域性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下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

名称：社团名称＋分支机构名称

       分会、专业委员会

       不得使用其他法人组织的名称

财务：所有收支统一纳入社团统一核算

       不得单独设立或使用其他组织的账户

活动：符合社团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

       在社团授权下发展会员，收取会费



业务活动

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不得超范围开展活动

所有活动收支均纳入财务统一核算

重大业务活动应当履行内部民主治理程序

需要审批或备案的活动，应当履行相应手续

对外合作应审核合作对象、履行监管责任；

不得只挂名，卖牌子，不管理



　　开展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转包或者委

托与社会组织负责人、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

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事业单位或其它组织实施。　　

    依法所得不得投入会员企业进行营利。　

　　不得通过转包、承包等方式，向分支（代表）

机构、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

　　

商业行为



　　是否按时提交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真实性　　

    是否按要求进行信息公开；信息公开的真实性　　

履行年度报告和信息公开义务



最新政策法规

关于加强文化领域行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6年9月）　　

《科协系统深化改革方案》

（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3月）

《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的通知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2015〕51号）



最新政策法规

《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工作的意见 》
（民政部 财政部，民发〔2014〕227号）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

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

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民发〔2014〕38号）

　　



最新政策法规

　

　　

　

《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

 （民政部 财政部，民发〔2014〕166号）

《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关财务管理的通知》

（民政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民发〔2014〕259号）

《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

（中组发〔2014〕11号）



最新政策法规

　

　　

　

社会组织举办研讨会论坛活动管理办法

（民发〔2012〕57号）

关于规范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

（民政部，民发〔2012〕166号）

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国评组发〔2012〕2号）





则，做到奖项设置合理，评选范围和规模适当，评选条件和程

序严格公正，评选过程公开透明；（五）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或

奖项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未经批准不得冠以“中国

”、“全国”、“国际”、“世界”或其他类似字样。



谢  谢！


